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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五十八年

议程项目 36和 160 

中东局势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3年 3月 5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我写信提请你注意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公民进行长期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最

新一起事件。 

 今天下午 2时（当地时间）过后，以色列北部城市 Haifa发生一次强烈爆炸，

把一辆公共汽车炸毁，到处是尸体和碎片。目前，有 15人死亡，40多人受伤，

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在巴勒斯坦领土内公开和自由活动的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

的发言人赞扬这次袭击，并发誓将继续采取这样的行动。 

 今天的爆炸只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最新一次行动。最近几

个星期，以色列保安人员出色地防止了无数起恐怖袭击。仅仅在 2月，就制止了

40 多起袭击。过去一星期里，在 Al Pavar 和 Sha-Anur 难民营值勤的以色列士

兵发现了打算用于恐怖袭击的大量武器。1 月中旬，以色列警察拦截了一名恐怖

分子，他正在前往 Teddy 体育场进行一次重大袭击。这个体育场是耶路撒冷的一

个大型体育综合设施，能够容纳数千名观众。由于这些反恐怖主义措施，以色列

人和巴勒斯坦人无数无辜生命得到拯救。 

 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持续的威胁，以及以色列保安部队成功地防止了几十起袭

击图谋这一事实，证明以色列的预防性安全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以色列不断地设

法减轻这些措施给巴勒斯坦平民带来的困难，但那些躲在包括难民营、医院和学

校等平民区内的恐怖主义集团采用的罪恶策略使这项任务变得极为困难。这种策

略必须受到一致谴责，因为它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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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带来危险。全球反恐怖主义运动要取得成功，就应对这种罪恶策略采取零容忍

政策，并使那些继续把刽子手吹捧为烈士的人对此承担责任。 

 以色列仍然认为巴勒斯坦领导人应对不断针对以色列平民进行的恐怖主义

运动负责。巴勒斯坦领导人不但没有履行他们根据国际法、安全理事会决议以及

同以色列签署的承诺所承担的义务，反而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力支持和鼓励伤害无

辜平民的暴力行为。巴勒斯坦电视、报纸、公共教育和宗教机构仍然充满了反以

色列的邪恶煽动，激励、鼓动以及从道义上支持恐怖主义活动。 

 以色列呼吁国际社会再次旗帜鲜明地、全面地反对恐怖主义策略，并用其权

威和影响迫使那些支持和煽动恐怖主义的所有政权按照国际法、已签署的协定和

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第 1373（2001）号决议）的规定，履行其职责。只有坚

决反对这种策略，并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出现这种残暴袭击，才可能为恢复能够满

足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需要和愿望的和平谈判进程铺平道路。 

 在这封信之前，我曾给你写过无数封信，详述从 2000 年 9 月开始的巴勒斯

坦恐怖主义运动的情况，这些信件记录了罪恶的恐怖主义战略——恐怖分子及其

支持者必须对这种战略承担全部责任。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60和 36的文件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阿里耶·梅克尔(签名) 

 


